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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白叔幼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5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2166@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550803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5508035500-1.pdf)

主旨：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從事兒少工作人員認

識兒少權利增能」研習，請轉知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29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1155801771號函辦理。

二、為確保兒童及少年參與相關學習活動之安全，提升社團外

聘、學校主辦之夏令營、課後照顧、課外工作坊、校外人

士協助教學指導人員及從事兒少相關工作人員對「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輔導知能、性別事件防治、霸

凌防制等相關專業知能，以維護學生安全及學習權益，爰

辦理旨揭研習。

三、請學校轉知並鼓勵所屬人員踴躍參與；全程參與者，核予

研習證明，建議取得研習證明者，可納入優先遴聘之選

項。

四、旨案研習相關訊息如下：

檔　　號:
保存年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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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習時間：南部場：115年6月25日（星期四）至6月16日

（星期五）。

(二)研習地點：南部場：臺灣科技新創基地沙崙館（臺南市

歸仁區歸仁十三路一段6號六樓）。

(三)報名時間：南部場115年5月24日（星期日）至6月15日

（星期一）止。

(四)本案錄取名額每場次至多50人，依報名順序依序錄取，

額滿為止。

(五)聯絡人：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研發處

產學與推廣教育營運中心郭先生，電話（049）2910960

分機2843。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08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從事兒少工作人員 

認識兒少權利增能研習計畫 

一、 計畫緣由 

(一) 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兒童及少年的學習環境越來越多樣化，參與的活動也更

加多元。兒童及少年的安全和權益保障成為家長和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社團外聘

教師、夏令營工作人員、課後照顧班教師、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指導人員及其他從事

兒童相關工作的指導人員，渠等人員與兒童和少年互動過程中，可能因缺乏相關法

規知識和專業訓練，導致不當管教、體罰、性別事件等問題的發生。 

(二) 不當管教和體罰問題在各類學習活動中存在風險，對兒童和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嚴

重影響。此外，性別事件和霸凌行為也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因此，有必要針

對從事兒少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知能的培訓，提升其對兒少權益法、輔導知能、性別

事件防治、霸凌防制等相關專業知識的掌握，確保兒童和少年在各類學習活動中的

安全和權益。 

(三) 本計畫旨在通過組織專業研習課程，對社團外聘教師、夏令營工作人員、課後照顧

班教師、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指導人員及其他從事兒少相關工作的指導人員進行系統

性培訓，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能，避免不當管教、體罰及性別事件的發生，從而保障

兒少權利和學習權益。 

二、 計畫目標 

(一) 提升從事兒少工作人員的法規知識：使參與者全面了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和重要性，增強他們在實際工作中保護兒少權益

的法律意識。 

(二) 加強性暴力與兒少性剝削防制知能：通過專業培訓，讓從事兒少工作的指導人員能

夠識別和預防性暴力及兒少性剝削事件，並能在發生此類事件時迅速採取適當措

施。 

(三) 提高輔導與管教能力：教授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相關辦法，避免不當管教和體罰

行為的發生，並提供有效的霸凌防制策略。 

(四) 保障兒少身心健康：通過提升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創造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

促進兒童及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 

(五) 提升社團外聘教師、學校主辦之夏令營工作人員、課後照顧班教師、校外人士協助

教學指導人員及其他從事兒少相關工作的指導人員實務處理能力：透過案例討論與

模擬演練，培養對兒少保護問題的應變能力，建立安全與尊重的互動模式，指導正

確的管教方式，避免不當管教與體罰，提升兒少工作敏感度。 

三、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四、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五、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六、 承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七、 參加對象：社團外聘教師、學校主辦之夏令營工作人員、課後照顧班教師、校外人士協

助教學指導人員及其他從事兒少相關工作的指導人員等。 



八、 報名方式： 

(一) 網頁：https://ncnurnd.my.canva.site/training 

(二)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b4qKW9cs58poNHeM7 

(三) 依任職所在縣(市)分區報名；如有特殊跨區報名需求，請敘明原因。若須更改人員

名單或不能如期上課，亦請於各場次上課日前兩日前告知承辦學校。 

(四) 報名人數：報名人數每區上限50人，以報名先後順序審核錄取，如錄取人員因故無

法參加，另行通知備取人員進行遞補。 

(五) 報到：報到期間正取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將依規定通知備取生遞補上

課。 

九、 研習證明：全程參與，核予研習證明；並由各級學校納入優先遴聘之要件。 

十、 經費：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項下經費支應。 

十一、 執行方式 

(一) 為確保研習課程的有效實施，計畫將採用以下執行方式： 

1. 課程設計與安排：根據不同地區的需求和條件，設計涵蓋兒少權益法規與實

務、性暴力與性剝削防制、輔導與管教夏令營辦理實務等四大主題的課程，並

邀請專業講師進行授課。 

2. 課程時間安排：總研習時數為12小時，分為2天進行(於5~6月周間執行北、

中、南三場次研習)，確保參與者有充足的時間進行學習和交流。 

3. 學員報名與行前通知：通過學校和相關機構的推薦，選拔符合條件的學員，並

提前通知研習時間和地點。 

4. 評估與反饋：每場研習結束前後，進行學員前測與後測，收集參與者的反饋意

見，以便改進和完善未來的研習課程。 

(二) 課程執行場次 

場次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115年 5~6月) 授課老師 報名期間 

北部場 

臺北台大集思堂

台北市羅斯福路

4段 85號 B1(拉

斐爾廳、米開朗

基羅廳) 

5/28(星期四): 

9:00~16:00(拉斐爾廳) 

5/29(星期五): 

9:00~16:00(米開朗基羅

廳) 

莊國榮、陳宜

珍、蘇益志、

周雅淳 

4/29~5/19 

中部場 

臺中高鐵集思堂

台中市烏日區高

鐵東一路 26號

（台鐵新鳥日站

402） 

6/08(星期一): 

9:00~16:00 

6/09(星期二): 

9:00~16:00 

莊國榮、陳宜

珍、蘇益志、

周雅淳 

5/07~5/28 

南部場 

臺灣科技新創基

地沙崙館(臺南

市歸仁區歸仁十

三路一段 6號 6
樓) 

6/25(星期四): 

9:00~16:00 

6/26(星期五): 

9:00~16:00 

莊國榮、陳宜

珍、蘇益志、

周雅淳 

5/24~6/15 

https://ncnurnd.my.canva.site/training
https://forms.gle/b4qKW9cs58poNHeM7


(三) 課程表 

DAY1                              課程表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08:40~ 

09:00 
報到、自由交流  

09:00~ 

09:20 

(20分) 

開幕介紹及致詞 

(大合照) 

致詞人:國教署長官 

主持人:郭祐生/專員 

09:20~ 

11:50 

(150分)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權利公

約法規知能 

陳宜珍老師 

 

11:50~ 

12:00 

(10分)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權利公

約法規知能 Q&A 

陳宜珍老師 

 

12:00~ 

13:00 

(60 分) 

午餐休息  

13:00~ 

15:30 

(150 分) 

性暴力與兒少性剝削防制相關知能 周雅淳老師 

15:30~ 

15:40 

(10 分) 

性暴力與兒少性剝削防制相關知能 Q&A 周雅淳老師 

 

DAY2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09:00~ 

09:20 
報到、自由交流  

09:20~ 

11:50 

(150分)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不當管教、霸凌

相關知能 
莊國榮老師 

11:50~ 

12:00 

(10分)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不當管教、霸凌

相關知能 Q&A 
莊國榮老師 

12:00~ 

13:00 

(60 分) 

午餐休息  

13:00~ 

15:30 

(150 分) 

夏令營、才藝班及課後照顧兒少安全與權益

保障實務相關知能 
蘇益志老師 



15:30~ 

15:40 

(10 分) 

夏令營、才藝班及課後照顧兒少安全與權益

保障實務相關知能 Q&A 
蘇益志老師 

15:40~ 

16:00 

(20 分) 

綜合座談&閉幕式 
致詞人:國教署長官 

主持人:郭祐生/專員 

十二、 組織架構與任務分工 

(一) 執行專員：負責整體計畫的策劃、組織和實施，協調各部門的工作，確保計畫順利

進行，並負責北、中、南3個地區的研習籌備工作，包括場地安排、學員通知和現

場管理。 

(二) 課程設計小組：負責設計課程內容，邀請講師，制定研習計畫和時間表，確保課程

質量和效果。 

(三) 行政支持團隊：負責研習期間的行政事務，包括學員報到、資料發放、會場佈置和

後勤保障等。 

十三、 計畫進度 

(一) 前期準備： 

1. 成立工作小組，制定詳細計畫。 

2. 聯繫並確認講師，設計課程內容。 

3. 確定各地區研習場地和時間安排。 

(二) 中期實施： 

1. 課程準備。 

2. 報名行政作業與行前通知。 

3. 進行北、中、南3地的研習活動，每場次2天。 

4. 實施研習課程，確保順利進行。 

(三) 後期評估： 

1. 收集學員反饋和測試結果。 

2. 進行數據分析，撰寫總結報告。 

3. 根據反饋意見，改進未來的研習計畫。 

十四、 預期效益 

(一) 專業知能提升：從事兒少工作的指導人員能夠全面了解和掌握兒少權益法規、性暴

力防制和輔導管教等專業知識。 

(二) 工作效能提高：參與者在實際工作中能夠更好地應對和處理兒少相關問題，提高工

作效率和質量。 

(三) 兒少權益保障：透過提升從事兒少工作人員的專業知能，減少不當管教、體罰和性

別事件的發生，保障兒少權益。 

(四) 安全學習環境：為兒童和少年創造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促進他們的身心健

康發展。 

(五) 長期影響：培訓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將在未來的工作中持續發揮作用，對兒少權益的



保護產生長遠影響。 

十五、 其他 

(一) 研習場地無提供停車費補助，請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另響應環保政策，請自備

環保杯。  

(二) 切勿在網路公開散播課程影像與內容，以維護智慧財產權。  

(三) 如有報名或相關問題，請逕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研發處創業育成中心 

郭先生，電話（049）291-0960分機2843  ysguo@mail.ncnu.edu.tw  

林小姐，電話（049）291-0960分機2842  hplin@ncnu.edu.tw 

 

十六、 承辦本計畫執行有功人員，依權責予以敘獎。 

十七、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執行情形隨時修正並公告

之。 


